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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是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实验室生产污水，包括员工生活办公废水、纯水制备废水和经中和桶预

处理后的实验室仪器清洗废水，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酸碱废水暂存于塑料废液桶内，定期测定其 pH，根据其体积和 pH 调配一定量合适

浓度的酸或碱溶液加入其中进行中和预处理。本项目生活污水、中和处理后的酸碱废水、二次清洗废水和超纯水制备废水通过管网排

入化粪池，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园区综合污水处理站，其他部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汇入昆明市第二水质净化厂处理。 

表 8-10 废水检测结果          单位：mg/L（pH 为无量纲） 

监测点位 采样时间 监测项目 检测结果 平均值 验收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实验室下水道

总排口 
2021.12.06 

PH 7.31 7.29 7.35 7.29~7.35 6.5~9.5 达标 

悬浮物 20 23 26 23 ≦400 达标 

氨氮 15.8 14.5 14.8 15.0 ≦45 达标 

化学需氧量 31 29 30 30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7.5 7.0 7.7 7.4 ≦350 达标 

总磷 1.09 1.11 1.12 1.11 ≦8 达标 

动植物油 0.73 0.78 0.92 0.81 ≦100 达标 

实验室下水道

总排口 
2021.12.07 

PH 7.40 7.37 7.32 7.32~7.40 6.5~9.5 达标 

悬浮物 27 27 22 25 ≦400 达标 

氨氮 16.1 15.8 16.2 16.0 ≦45 达标 

化学需氧量 27 27 26 27 ≦500 达标 

五日生化需氧量 6.8 6.6 7.0 6.8 ≦350 达标 

总磷 1.10 1.08 1.06 1.08 ≦8 达标 

动植物油 0.71 0.83 0.80 0.78 ≦100 达标 

 



                     

 

         

  62

实验室废水排放口的废水各污染物平均排放浓度为：pH 值 7.29~7.40，BOD5：7.1mg/L，CODCr：28.5mg/L，悬浮物：24mg/L，

总磷：1.095mg/L，氨氮: 15.5mg/L，动植物油：0.795mg/L。项目废水排放满足环评批复中《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 31962-2015)

表 1 中 A 等级水污染物 排放限值标准的要求，即 pH 值 6.5~9.5、CODcr≤500mg/L、BOD5≤350mg/L、悬浮物≤400mg/L、氨氮

≤45mg/L、总磷≤8mg/L、动植物油≦100mg/L。 

各污染物总排放量=各污染物排放限值×废水年产生量，即：CODCr 总排放量=28.5mg/L×450m3/a×10-6=0.012825t/a；氨氮总排放量

=15.5mg/L×450m3/a×10-6 =0.006975t/a；总磷总排放量=1.095mg/L×450m3/a×10-6=0.0004925t/a； 

BOD5 总排放量=7.1mg/L×450m3/a×10-6=0.003195t/a；悬浮物总排放量=24mg/L×450m3/a×10-6=0.0108t/a。动植物油总排放量

=0.795mg/L×450m3/a×10-6=0.00035775t/a。 

本项目实际产生的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的总排放量与环评报告的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对比见表 9-11： 

表 9-11 本项目通过污水处理厂排入水体的水污染物排放量 

时段 废水排放量 m3/a 污染物 废水排放浓度限值（mg/L） 污染物年排放量 t/a 

环评时段 1089 

CODCr 500 0.370 
氨氮 45 0.044 
BOD5 350 0.272 
悬浮物 400 0.381 
动植物油 100 / 
总磷 8 0.009 

实际投产后 450 

CODCr 500 0.012825 
氨氮 45 0.006975 
BOD5 350 0.003195 
悬浮物 400 0.0108 
动植物油 100 0.00035775 
总磷 8 0.00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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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本项目通过污水处理厂排入水体的污染物年排放为：化学需氧量（CODcr）：0.012825t/a、氨氮 0.006975t/a、

总磷 0.0004925t/a、BOD5：0.003195t/a、悬浮物：0.0108t/a、动植物油：0.00035775t/a。 

环评报告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控制在 0.370t/a 以内，氨氮排放量控制在 0.044t/a 以内，总磷排放量控制在 0.009t/a、BOD5 排放量

控制在 0.272t/a、悬浮物排放量控制在 0.381t/a。因此总量满足环评报告中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9.3 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9-12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厂界 1# 

 

2021.12.06 

 

09:32-09:33 49.7 60 达标 

22:07-22:08 41.0 50 达标 

厂界 2# 09:40-09:41 49.3 60 达标 

22:20-22:21 39.4 50 达标 

厂界 3# 09:48-09:49 46.9 60 达标 

22:32-22:33 39.0 50 达标 

厂界 4# 09:58-09:59 48.5 60 达标 

22:48-22:49 39.2 50 达标 
 

由以上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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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项目废气主要为实验室试剂配制、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盐酸雾、硝酸雾、

硫酸雾和有机废气等。项目废气为间歇性排放，主要实验台上安装有集气罩，试

剂配制、化验分析等操作均在通风橱内操作，统一收集实验废气，后续通风管道

末端设有活性炭吸附装置，实验室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通风管道送至楼顶

排气筒排放口排放，排气筒高度 16m。 

（2）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即职工日常生活用水

产生的废水；生产废水包括酸碱废水、有害废液、二次清洗废水和超纯水制备废

水生活污水、中和处理后的酸碱废水、二次清洗废水和超纯水制备废水通过管网

排入化粪池，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后进入昆明市第二水质净化厂。 

（3）项目运营期间噪声主要来源于通风橱、风机、实验仪器等设备运行产

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基础减振等。 

（4）项目固体废物为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一般固体废物为职工日常

生活垃圾和废纸箱、废塑料包装等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为活性炭吸附装置定

期更换的废活性炭、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沾染毒物的废物和有害废液，以及废橡胶

手套。生活垃圾由园区物业收集统一收集定期清运；废纸箱、废塑料包装等可再

生利用的一般工业固废通过外售给物资回收单位回收后再利用；危险废物先收集

于危废暂存间，委托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昆明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

统一处置。 

10.2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昆明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0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对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的现场验收监测结果，分析项目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具体如下。  

（1）废水监测达标情况：根据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企业废水标排口处 pH 、

BOD5、CODCr、悬浮物、总磷、氨氮、动植物油排放满足环评批复中《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 31962-2015)表 1 中 A 等级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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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监测达标情况根据：检测结果可知，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实验室

废气主要污染物硫酸雾、氯化氢、硝酸雾（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

满足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 2 中新污染源的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满 GB37822-2019《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表 A.1 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排放满足 GB14554-93《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表 1 中的二级标准。 

（3）噪声监测达标情况：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东、西、北、南侧昼夜

间噪声排放均能够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

2 类标准要求。 

（4）污染物排放总量达标情况：根据项目的生产情况和验收监测结果，核

算出的本项目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CODCr、氨氮、BOD5、总磷、

动植物油、悬浮物均在原环评审批的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 

10.3 项目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制定及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公司已编制了《昆明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组织了专家进行了现场评审，材料已提交昆明官渡区生态环境局，正在审核中。 

10.4 公众意见调查意见 

从公众意见调查结果看，项目施工期、运营期间没有因环境污染与周边居民

发生过纠纷，项目施工期、试生产期间也没有出现过环境污染扰民现象。本项目

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对公众的生活、工作没有影响。从总体态

度上看，公众对本项目持满意态度，没有不满意的公众。 

11 对项目后期运行的建议 

（1）提高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意识，强化操作人员岗位培训，严格按规程运

行环保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确保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完善环保设施运行管

理台账。 

（2）尽快完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昆明市官渡区环境监察大队进

行备案，并按规范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突发环境风险防范预案，加强环境事

故应急处理能力，避免出现环境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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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如实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 
 

 


